
高雄市左營區屏山國民小學開放學校場所使用場地管理規則 
                                       102 年 10月 14 日行政會議通過 

102年 11月 04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2年 05月 22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2年 10月 16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一、依據 102.10.17高市府教秘字第 10236478800號令「高雄市立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場地使用管理規則」。 

二、為落實社區資源共享，充分運用學校場地設施及使用者付費原則，依規費 

    法第十條規定及高雄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場所使用管理規則，訂定本規 

    則。 

三、本校場所使用收費標準及使用時間如附表。 

四、為舉辦文化、教育、體育、社教及社區等活動者，得申請使用學校場地。 

   前項申請，應於使用日七日前填具申請表，並檢附活動計畫書向學校提出 

    申請；其有事先排練預演或布置場地之需要者，應一併提出。 

五、經學校核准使用場地者，申請人應於學校通知期限內依收費標準繳納各項 

    費用及保證金；屆期未繳納者，視為放棄使用場地之權利。 

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收場地費及保證金： 

(ㄧ)高市府各機關學校辦理業務或教育宣導。 

(二)高市府各機關學校間協助事項。 

(三)重大災害地區供災民使用。 

(四)提供處理緊急急難救助使用。 

七、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學校得視具體事實，酌予免收或減收場地費及保證金:  

(ㄧ)學校志工、家長會、里辦公室、身心障礙、社會福利團體或相關教育團

體辦理之非營利活動。 

   (二)其他法令規定得免收、減收或停收。 

八、申請連續使用學校場地者，每期以三個月以上一年以下為限；期滿後如需 

    繼續使用，應於期滿日七日前重新提出申請。 

前項使用者以每週使用二次，每次二小時為限。但學校得在不影響其他使 

用者之情形下，酌予核准增加其每週使用場地之次數及時數。 

九、申請使用學校場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核准；已核准者，得撤銷或廢 

止核准並停止其使用： 

(一)活動內容有違反法令，或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虞。 

(二)活動內容有損害場地或相關設施、設備之虞。 

(三)活動內容與申請內容不符。 



(四)擅自將場地轉讓他人使用。 

(五)其他經學校認定不宜使用之情形。 

前項情形，因可歸責於申請人之事由致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核准者， 

    已繳納之各項費用及保證金不予退還。但尚未使用場地者，得退還已 

    繳納之保證金。 

十、申請人因故不能於學校核准之時間使用場地者，應於原核准使用日三日前通 

    知學校撤回申請，或申請變更使用時間或場地。 

    前項情形，經核准撤回申請者，已繳納之各項費用及保證金無息退還；經核 

    准變更使用時間或場地者，已繳納之各項費用或保證金數額於變更後有增減 

    時，學校應通知申請人補繳或退還差額。 

十一、申請人未於學校核准之時間使用場地者，除前條規定外，已繳納之各項費 

用不予退還。但因不可抗力之事由致不能使用者，已繳納之各項費用及保 

證金無息退還。 

十二、申請人使用學校場地與相關設施及設備，應善盡管理維護之責，如有毀 

損，應予修復；未修復者，學校得逕為修復；不能修復或滅失者，申請 

人應照價賠償。 

      前項修復或賠償所需費用，學校得自保證金中扣抵；保證金不足扣抵時， 

應予追償。 

十三、申請人使用學校場地與相關設施及設備完畢後，應回復原狀；申請人未 

回復原狀者，學校得代為履行，拆除物視同廢棄物處理。 

      前項代為履行所需費用，學校得自保證金中扣抵；保證金不足扣抵時， 

應予追償。 

十四、保證金於場地使用完畢，經學校確認場地與相關設施及設備無毀損、滅 

失，並依規定回復原狀，且無其他應扣抵保證金之情事後，無息退還。 

十五、申請人於使用期間應負責維護人員、場地、設施及設備安全、公共秩序 

與環境整潔及傷病患之急救；遇有緊急狀況，應即時處理並將過程及結 

果通知學校。 

      學校得衡酌活動內容，要求申請人設置安全維護措施或投保公共意外責 

任險。 

十六、場地使用之收入，應納入學校教育發展基金運用。 

十七、本收費標準經行政會議通過，呈請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亦同。 

 

 



附表：                                            以 2小時為一時段計費 

項目 單位 
場地費 

(1時段) 

清潔 

管理費 

(1時段) 

水電費 

(1時段) 

保證金 

(次) 

普通 

教室 
間 100元 150元 

1.冷氣 200元 

2.照明 40元 
700元 

專科 

教室 
間 125元 210元 

1.冷氣 300元 

2.照明 60元 
3,500元 

視聽 

教室 
間 350元 300元 

1.冷氣 500元 

2.照明 80元(大屏螢

幕、投影機、音響另計) 

4,500元 

體育館 
間 

986(㎡) 
625元 625元 

1.冷氣 3000元 

2.照明 400元(特殊照明

另計) 

2,500元 

運動場 200公尺 375元 150元 300元 1,500元 

棒球場 
座 

1494(㎡) 
625元 625元 300元(照明另計) 1,500元 

綜合 

球場 
面 160元 300元 300元 2,500元 

停車場 
(單獨
使用) 

1000 
(㎡) 

375元 335元 室外停車場不收水電費 5,000元 

關懷樓

川堂 
間 200元 200元 200元 1,000元 

進取樓

川堂 
間 200元 200元 200元 1,000元 

備註： 

1.借用熱水設備酌收水電費每台 200元(以 2小時計) 

2.學校場地使用時間，以非上課時間為原則。但學校得視實際情況提供場地使用。 

3.收費以 2小時為一時段計算，未滿 2小時者以 2小時計，逾 2小時之部分，未達 1小時者 

  以 1小時計。 

4.連續使用場地每期達 3個月者，場地費給予 9折優惠，達 6個月者，給予 8折優惠，達 9 

  個月者給予 7折優惠。 

5.本校電腦教室除本校社團辦理研習活動外，不外借使用。 

6.如確無使用水電或承諾自行清理恢復原狀者，學校逕依具體事實決定是否免收或減收水電 

  費及清潔管理費。 

7.幣值單位：新臺幣。 



高雄市左營區屏山國民小學學校場所使用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使用日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使用人姓名(公司)  聯絡電話      

身分證字號(統編)  住    址  

使用時間 自 上午    時     分 至  下午      時    分止 

使用場地 

□普通教室    □專科教室   □200M運動場  □關懷樓穿堂  

□進取樓穿堂  □視聽教室   □體育館   □綜合球場   

□簡易棒球場  □手球場     □停車場   □其它 

繳費情形 

收費以 2小時為一時段計算，未滿 2小時者以 2小時計，逾 2小時之部 

分，未達 1小時者以 1小時計。本次使用       時段 

 

計算方式如下: 

項目 時段(台數) 單價 小計 備註 

□保證金     

□場地費     

□清潔費     

□水電費     

□其他     

合  計   

 

備註 
 

承辦（簽章） 
 

總務（簽章） 
 

出納（簽章） 
 

會計（簽章） 
 

校長（簽章） 
 

※本人已詳閱貴校開放校園場所管理要點，如違反規定，願負相關法律責任，絕無異議。 

 

 

 



高雄市左營區屏山國民小學學校場所使用退費申請書 

 

本單位_________________於_____年_____月____日使用貴校

_________________場地， 

業 已 

因 故 

使用完畢 ，且無待解決事項， 

未使用 
 

請依借用辦法 退還保證金________元， 

退還場地使用費_________元(含清潔.水電費)， 

保證金_________元， 

 

(附繳回原  保證金收據  場地使用費收據) 
此致  

高雄市左營區屏山國民小學     

申請單位名稱： 

申請單位地址： 

申請單位電話： 

聯絡人：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 

收     據 
    茲收到高雄市左營區屏山國民小學退還場地使用□保證金 

□場地使用費，合計新台幣_____________________元整。  
   此     致 

高雄市左營區屏山國民小學  

 申請單位名稱： 

申請單位地址： 

申請單位電話： 

聯絡人：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